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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6       证券简称： 雄帝科技       公告编号：2018 – 079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以现场与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至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选

董事高晶女士主持，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公司全体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高晶女

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治理的实际需要，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根据各专门委员会

议事规则，经与会董事审议与表决，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如下（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2.1 战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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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召集人）：高晶；委员：郑嵩、安鹤男 

2.2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胡皓华；委员：林慧、陈先彪 

2.3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林慧；委员：安鹤男、谢向宇 

2.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安鹤男；委员：胡皓华、郑嵩 

上述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郑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谢向宇先生、陈先彪先生、薛峰先生、闾芬奇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戈文龙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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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秀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胡云霞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 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关于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将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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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人员简历 

1、高晶，女，195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毕业于长春

邮电学院；1995 年至 2018 年 10 月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高晶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3,063,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25%，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另一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郑嵩先生为母子关系。除此之外，高晶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

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郑嵩，男，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毕业于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2008 年至 2018 年 10 月历任公司国际部经理、事业部总经理、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深圳市物联网智能卡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主任；深圳市“孔雀

计划”A 类人才；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郑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800,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7%，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另一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高

晶女士为母子关系。除此之外，郑嵩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

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3、谢向宇，男，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毕

业于华中师范大学；2005 年 5 月至 2009 年 8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09 年 4 月至

2017 年 9 月，任深圳市天高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9 年 8 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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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谢向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5,000 股。除此之外，谢向

宇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第 1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

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4、陈先彪，男，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中国农业

大学；2002 年 3 月至 2012 年 3 月，任职于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6 月

至今任职于本公司，2013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

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陈先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0,000 股。除此之外，陈先

彪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第 1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

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5、林慧，女，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

毕业于黑龙江省委党校；历任牡丹江水泥集团销售公司负责人、党总支书记，深

圳市企业联合会秘书长，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现任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执

行会长，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林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作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6、安鹤男，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毕

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历任解放军总参测绘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统计局计算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现任深圳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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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仲裁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公安局

深化体质改革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智能建筑协会会长，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

主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安鹤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

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7、胡皓华，男，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

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高级会计师；历任国家财政部主任科员、国家国

有资产管理局副处长，深圳市沙河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深圳市投资

管理公司部门负责人，深圳三星视界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及副总经理，深圳

市沙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及财务总监，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现任公

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胡皓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

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8、薛峰，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毕业于法国

南布列塔尼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后，高级工程

师，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高级项目经理；1991 年 7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职于中国

卫星测控中心海上测控部；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任职于创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RM 事业部；2007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任深圳市先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副总经理；2014 年 10 月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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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薛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0,500 股。除此之外，薛峰先

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第 1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9、闾芬奇，男，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2009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历任公司项目经理、项目总

监、产品线总经理助理、交付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2013 年 3 月至 2018 年

10 月任公司监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闾芬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

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10、戈文龙，男，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7 年 6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

司高级项目经理；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9 月，任东莞市盛雄激光设

备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戈文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

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11、刘秀芳，女，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咸

宁学院；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公司董事长秘书；2016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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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刘秀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500 股。除此之外，刘秀芳

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第 1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12、胡云霞，女，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毕业于河

南财经学院；2008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任包头市城市一卡通有限公司行政总

监；现任公司内审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胡云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750 股。除此之外，胡云霞

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第 1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